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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随县市监处罚〔2026〕122 号

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随县市监处罚〔2026〕102 号

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随县市监处罚〔2026〕121 号

当 事 人：邱阳，男，汉族，63岁，高中文化程度
身份证号码：42**************74
联系方式：15*******77
户籍地址：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东城办事处青年路 81号
现住详址：随州市曾都区东城办事处四方大城气刹小区 8号楼 301号

2025年 12月 12日，本局收到湖北省随县人民检察院《检察意见书》（鄂
随随县检刑行意〔2025〕35号），检察意见书载明，当事人在深圳市中盛汇通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盛汇通公司）随县分公司和湖北盛世懿丰商
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懿丰公司）做业务员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
违反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四条之规定，随县人民检察院提出检
察意见，对当事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的违法行为依法移交本局行政处
罚。本局遂于 2025 年 12 月 15 日依法立案调查。调查过程中，本局向随县人
民检察院发出协助调查函（随县市监协查〔2025〕126号）1份，提取了当事人
涉案的《随县公安局起诉意见书》（随县公（经）诉字〔2023〕151 号）、随县人
民检察院《讯问笔录》、随县公安局《询问笔录》和当事人名下中盛汇通硒都
山泉项目业务明细表、抖音流量变现项目表、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证
据材料。本案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中盛汇通公司随县分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4 日成立，何*（已判刑）
任负责人和法定代表人，中盛汇通公司随县分公司开展中盛汇通公司商品
置换业务的时间是 2018年 9月至 2019年 8月底，公司于 2020年 4月 20日注
销。因中盛汇通公司随县分公司业务量很小，随州市主城区又存在中盛汇通
公司随州市分公司（负责人佘*元，已判刑），中盛汇通公司随县分公司无法
在随州市主城区开展中盛汇通的商品置换业务，2019年 11月 8日，何*、张*
国（已判刑）、周*谊（已判刑）三人又约定成立了盛世懿丰公司（负责人及法
定代表人张*国），在随州市开展的还是中盛汇通公司商品置换业务，开展
商品置换业务的时间为 2019年 9月至 2020年 9月。2020年 9月期间，中盛汇
通公司董事长决定将盛世懿丰公司和中盛汇通公司随州市分公司合并经
营，2020 年 12 月底，因在河南许昌运营的中盛汇通公司无法兑付客户资金
被迫停业。

以上三家公司通过张贴宣传单、播放视频、组织客户进行讲解、招聘业
务员等方式，向社会不特定人群宣传可以通过债权置换商品（硒都山泉、酒
水、饮料等）的方式化解不良债权，具体是客户有债务无法收回的情况下，与
公司签订债权置换合同书（以甲方中盛汇通公司与乙方客户签订债权置换
合同书），拿债条和债条同等的现金，再交纳债条金额 20%的现金服务费给
中盛汇通公司，然后中盛汇通公司承诺在 13个月内按月平均兑付给客户债
条金额双倍的现金。三家公司并没有实际经营硒都山泉、酒水、饮料等相关
实物产品，主要目的是收取客户的服务费和置换金，且在开展上述业务时未
依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

依据随县公安局调取的证据及随县检察院的《检察意见书》可以认定的
事实：当事人于 2019年 9月至 2020年 12月底在中盛汇通公司随县分公司和
盛世懿丰公司做业务员，每月完成业绩后领取底薪工资 1000 元（共计领取
15000 元），并按照非法吸收公众资金（含本金及手续费）的 3%获得业务提
成。当事人做业务员期间开展硒都山泉债权置换业务登记在当事人名下的
客户业务信息为（业务笔数、置换金加上服务费的金额）：1、邱阳 14 笔
868736 元；2、黄*1笔 120000 元；3、张*芳 1笔 19500元；4、杨*3笔 276000 元；
5、黄*4 笔 79560 元；6、黄*3 笔 301200 元；7、孙*凤 3 笔 216000 元；8、孙*平 2
笔 85800 元；9、张*2 笔 55500 元；10、张*成 1 笔 54000 元；11、程*2 笔 180000
元；12、徐*娅 1笔 12000元；13、徐*华 2笔 89700元；14、张*玲 1笔 120000元；
15、张*1 笔 60000 元；16、张*玉 2 笔 232428 元。当事人做业务员期间开展抖
音流量变现置换业务登记在当事人名下的客户业务信息为（业务笔数、置换
金金额）：1、黄*2 笔 200000 元；2、杨*1 笔 100000 元；3、黄*1 笔 150000 元；4、
张*成 1 笔 30000 元。另外当事人挂靠在王*光名下办理的何*存的 1 笔

（241800元）硒都山泉债权置换业务的 3%提成由当事人所得，公司业务员刘
*华、魏*平、吴*楚 3人挂靠在当事人名下办理业务的 3%提成由他们本人所
得。除去自身及近亲属办理的业务以及记录在当事人名下但未实际参与吸
收和获利的业务，当事人经手办理的业务置换金及服务费即非法吸收公众
资金的金额共计 1666188 元，当事人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获得提成共计
49985.64 元。另当事人自愿退缴部分违法所得 1000 元到随县公安局账户

（此款已上缴国库）。
上述事实，主要有随州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明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机制牵头部门的函》及随县人民政府文电
处理笺各 1 份、湖北省随县人民检察院《检察意见书》（鄂随随县检刑行意

〔2025〕35号）1份、从湖北省随县人民检察院提取的当事人涉案相关证据材
料光盘 1张，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随县公安局出具的《非税收入一般缴
款书》复印件 1份等证据佐证。

以上证据分别由出证人签字（盖章）确认。
2026 年 1 月 28 日，本局依法对当事人下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随

县市监罚听告〔2026〕64 号）。执法人员根据随县公安局起诉意见书所提供
的当事人的现住详址及户籍所在地均无法找到当事人，直接送达、留置送达
及邮寄送达等方式均无法送达当事人，2026 年 2 月 5 日，本局在《随州日
报》、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http://scjdglj.suizhou.gov.cn）、随县人民政
府网站（www.zgsuixian.gov.vn）依法向当事人公告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随县市监罚听告〔2026〕64号），告知了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
理由、依据、处罚种类、幅度及其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局
提出陈述、申辩，亦未要求举行听证，视为放弃此权利。

本局认为：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四条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对非法集资坚持防范为主、打早打小、综合
治理、稳妥处置的原则。”之规定，已构成非法集资之违法行为。

鉴于本局执法人员多次电话联系，当事人拒不配合接受调查。当事人无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按照《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规则》第
十三条“一般处罚，适用在一般条件下，对违法行为给予中间区位处罚的情
形。包括在依法可以选择的行政处罚种类和法定幅度内，适用适中的行政处
罚种类或者罚款幅度。”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的上述违法行为予以一
般处罚。

为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保护社会公众合法权益，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
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
为。当事人有违法所得，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违法所得是指
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三十一条“对非法集
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 3倍以
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结合本案事实，本局决
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1.警
告；2. 没收违法所得 48985.64 元；3. 罚款 99971.28 元。罚没款合计 148956.92
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
湖北省非税收入待解缴户，请当事人指定一名汇款人，将该汇款人手机号码
告知本局，本局以短信形式制发 20 位数字组成的《电子缴款码》给缴款人，
当事人凭缴款码在工商、农业、建设、湖北、农商、邮政储蓄等银行通过企业
网银、柜台转账、个人网银等办理缴款业务。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
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
向随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随县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 3月 18日

当 事 人：毛宇锋，男，汉族，42岁，本科学历
身份证号码：42**************79
联系方式：18*******39
户籍地址：湖北省随县洪山镇茅茨畈居委会四组
现住详址：随州市曾都区东城办事处碧桂园小区翠山蓝天 2街 17座 102室

2025年 12月 12日，本局收到湖北省随县人民检察院《检察意见书》（鄂随
随县检刑行意〔2025〕35号），检察意见书载明，当事人在深圳市中盛汇通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盛汇通公司）随县分公司和湖北盛世懿丰商贸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盛世懿丰公司）做业务员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违反了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四条之规定，随县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意见，对
当事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的违法行为依法移交我局行政处罚。本局遂于
2025年 12月 15日依法立案调查。调查过程中，本局向随县人民检察院发出协
助调查函（随县市监协查〔2025〕126 号）1 份，提取了当事人涉案的《随县公安
局起诉意见书》（随县公（经）诉字〔2023〕151 号）、随县人民检察院《讯问笔
录》、随县公安局《讯问笔录》和当事人名下中盛汇通硒都项目业务明细表、商
品置换业务明细表、当事人身份证影印件等相关证据材料。本案未采取行政强
制措施。

经查，中盛汇通公司随县分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4 日成立，何*（已判刑）任
负责人和法定代表人，中盛汇通公司随县分公司开展中盛汇通公司商品置换
业务的时间是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8 月底，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注销。因
中盛汇通公司随县分公司业务量很小，随州市主城区又存在中盛汇通公司随
州市分公司（负责人佘*元，已判刑），中盛汇通公司随县分公司无法在随州市
主城区开展中盛汇通的商品置换业务，2019 年 11 月 8 日，何*、张*国（已判
刑）、周*谊（已判刑）三人又约定成立了盛世懿丰公司（负责人及法定代表人
张*国），在随州市开展的还是中盛汇通公司商品置换业务，开展商品置换业
务的时间为 2019年 9月至 2020年 9月。2020年 9月期间，中盛汇通公司董事长
决定将盛世懿丰公司和中盛汇通公司随州市分公司合并经营，2020 年 12 月
底，因在河南许昌运营的中盛汇通公司无法兑付客户资金被迫停业。

以上三家公司通过张贴宣传单、播放视频、组织客户进行讲解、招聘业务
员等方式，向社会不特定人群宣传可以通过债权置换商品（硒都山泉、酒水、饮
料等）的方式化解不良债权，具体是客户有债务无法收回的情况下，与公司签
订债权置换合同书（以甲方深圳市中盛汇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乙方客户签
订债权置换合同书），拿债条和债条同等的现金，再交纳债条金额 20%的现金
服务费给中盛汇通公司，然后中盛汇通公司承诺在 13个月内按月平均兑付给
客户债条金额双倍的现金。三家公司并没有实际经营硒都山泉、酒水、饮料等
相关实物产品，主要目的是收取客户的服务费和置换金，且在开展上述业务时
未依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

依据随县公安局调取的证据及随县检察院的《检察意见书》可以认定的事
实：当事人于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8 月底在中盛汇通随县分公司和湖北盛世
懿丰商贸有限公司做业务员，每月完成业绩后领取底薪工资 2500 元（共计领
取 10000 元），并按照非法吸收公众资金（含本金及手续费）的 3%获得业务提
成。当事人做业务员期间开展硒都山泉债权置换业务登记在当事人名下的客
户业务信息为（业务笔数、置换金加上服务费的金额）：1、毛宇峰 2笔 78000元；
2、陈*岢 2 笔 132000 元；3、程*12 笔 315999.6 元；4、邓*娥 1 笔 2400 元；5、郭*林
1 笔 12000 元；6、姜*1 笔 2400 元；7、李*清 6 笔 77559.6 元；8、李*菊 1 笔 840 元；
9、李*业 1 笔 12000 元；10、李*1 笔 28800 元；11、马*芹 1 笔 12000 元；12、钱*容
12 笔 357996.4 元；13、石*刚 2 笔 60000 元；14、水*2 笔 96000 元；15、苏*芹 3 笔
93600 元；16、汪*1 笔 3600 元；17、汪*兰 2 笔 30000 元；18、汪*华 2 笔 24000 元；
19、王*1笔 2400元；20、文*芝 6笔 72000元；21、肖*姑 2笔 78000元；22、徐*2笔
67920 元；23、薛*胜 1 笔 24000 元；24、杨*2 笔 112800 元；25、杨*兵 4 笔 132000
元；26、张*1笔 60000元；27、张*2笔 63999.6元；28、张*梅 2笔 30000元；29、赵*
1笔 21600元；30、周*运 2笔 4800元；31、朱*红 1笔 1200元；32、陈*岢 4笔 60336
元；33、程*1 笔 11700 元；34、任*兰 1 笔 11700 元。除去自身及近亲属办理的业
务以及记录在当事人名下但未实际参与吸收和获利的业务，当事人经手办理
的业务置换金及服务费即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的金额共计 2013091 元，当事人
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获得提成共计 60392.73 元。另当事人自愿退缴部分违法所
得 1000元到随县公安局账户（此款已上缴国库）。

上述事实，主要有随州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明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机制牵头部门的函》及随县人民政府文电处理
笺各 1份，湖北省随县人民检察院《检察意见书》（鄂随随县检刑行意〔2025〕35
号）1份，从湖北省随县人民检察院提取的当事人涉案相关证据材料光盘 1张，
当事人身份证影印件 1份，随县公安局出具的《户籍证明》原件及《非税收入一
般缴款书》复印件各 1份，随州日报（2026年 2月 5日第 4版）原件 1份等证据佐
证。

以上证据分别由出证人签字（盖章）确认。
2026年 2月 2日，本局依法对当事人下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随县市

监罚听告〔2026〕81 号），执法人员根据随县公安局起诉意见书所提供的当事
人的现住详址及户籍所在地均无法找到当事人，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及邮寄送
达等方式均无法送达当事人，2026 年 2 月 5 日，本局在《随州日报》、随州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网站（http://scjdglj.suizhou.gov.cn）、随县人民政府网站（www.
zgsuixian.gov.vn）依法向当事人公告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随县市监
罚听告〔2026〕81号），告知了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种
类、幅度及其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亦未
要求举行听证，视为放弃此权利。

本局认为：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四条“国
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对非法集资坚持防范为主、打早打小、综合治理、
稳妥处置的原则。”之规定，已构成非法集资之违法行为。

鉴于本局执法人员多次电话联系，均无法联系到当事人。
当事人无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按照《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

量规则》第十三条“一般处罚，适用在一般条件下，对违法行为给予中间区位处
罚的情形。包括在依法可以选择的行政处罚种类和法定幅度内，适用适中的行
政处罚种类或者罚款幅度。”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的上述违法行为予以
一般处罚。

为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保护社会公众合法权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行
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当事人
有违法所得，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
为所取得的款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三十一条“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
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 3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结合本案事实，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
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1. 警告；2. 没收违法所得
59392.73元；3.罚款 120785.46元。罚没款合计 180178.19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湖
北省非税收入待解缴户，请当事人指定一名汇款人，将该汇款人手机号码告知
本局，本局以短信形式制发 20 位数字组成的《电子缴款码》给缴款人，当事人
凭缴款码在工商、农业、建设、湖北、农商、邮政储蓄等银行通过企业网银、柜台
转账、个人网银等办理缴款业务。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
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随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随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 3月 17日

当 事 人：王亚军，男，汉族，36岁，初中文化程度
身份证号码：42**************95
联系方式：16*******33
户籍地址：湖北省随县万和镇太白村九组
现住详址：随州市高新区康华花语城小区 11栋 1004 室

2025 年 12 月 12 日，本局收到湖北省随县人民检察院《检察意见书》
（鄂随随县检刑行意〔2025〕35 号），检察意见书载明，当事人在深圳市中
盛汇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盛汇通公司）随县分公司和湖北盛
世懿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懿丰公司）做业务员时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的行为违反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四条之规定，随县人民
检察院提出检察意见，对当事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的违法行为依法
移交我局行政处罚。本局遂于 2025年 12月 15日依法立案调查。调查过
程中，本局向随县人民检察院发出协助调查函（随县市监协查〔2025〕126
号）1 份，提取了当事人涉案的《随县公安局起诉意见书》（随县公（经）诉
字〔2023〕151 号）、随县人民检察院《讯问笔录》、随县公安局《讯问笔录》
和当事人名下中盛汇通公司硒都项目业务明细表、随州中盛汇通公司向
社会公众借款情况分业务员明细表、抖音流量变现项目表、当事人身份证
复印件等相关证据材料。本案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中盛汇通公司随县分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4 日成立，何*（已判
刑）任负责人和法定代表人，中盛汇通公司随县分公司开展中盛汇通公司
商品置换业务的时间是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8 月底，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0日注销。因中盛汇通公司随县分公司业务量很小，随州市主城区又存
在中盛汇通公司随州市分公司（负责人佘*元，已判刑），中盛汇通公司随
县分公司无法在随州市主城区开展中盛汇通的商品置换业务，2019年 11
月 8日，何*、张*国（已判刑）、周*谊（已判刑）三人又约定成立了盛世懿丰
公司（负责人及法定代表人张*国），在随州市开展的还是中盛汇通公司
商品置换业务，开展商品置换业务的时间为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9 月。
2020 年 9 月期间，中盛汇通公司董事长决定将盛世懿丰公司和中盛汇通
公司随州市分公司合并经营，2020 年 12 月底，因在河南许昌运营的中盛
汇通公司无法兑付客户资金被迫停业。

以上三家公司通过张贴宣传单、播放视频、组织客户进行讲解、招聘
业务员等方式，向社会不特定人群宣传可以通过债权置换商品（硒都山
泉、酒水、饮料等）的方式化解不良债权，具体是客户有债务无法收回的情
况下，与公司签订债权置换合同书（以甲方中盛汇通公司与乙方客户签订
债权置换合同书），拿债条和债条同等的现金，再交纳债条金额 20%的现
金服务费给中盛汇通公司，然后中盛汇通公司承诺在 13个月内按月平均
兑付给客户债条金额双倍的现金。三家公司并没有实际经营硒都山泉、
酒水、饮料等相关实物产品，主要目的是收取客户的服务费和置换金，且
在开展上述业务时未依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

依据随县公安局调取的证据及随县检察院的《检察意见书》可以认定
的事实：当事人于 2020年 6月至 2020年 12月底在中盛汇通随县分公司和
湖北盛世懿丰商贸有限公司做业务员，每月完成业绩后领取底薪工资
2500 元（共计领取 12500 元），并按照非法吸收公众资金（含本金及手续
费）的 3%获得业务提成。当事人做业务员期间开展硒都山泉债权置换业
务登记在当事人名下的客户业务信息为（业务笔数、置换金加上服务费的
金额）：1、王亚军 10 笔 762000 元；2、贺*武 1 笔 48000 元；3、张*焱 1 笔
16800 元；4、张*爱 1 笔 60000 元；5、张*辉 1 笔 180180 元；6、朱*峰 1 笔
64800 元；7、马*3 笔 390000 元；8、张*贵 3 笔 25740 元；9、朱*林 1 笔 36000
元。其中朱*林的 1笔是其他业务员挂靠在当事人名下，3%业务提成由实
际办理业务员所得。另当事人做业务员期间开展抖音流量变现置换业务
登记在当事人名下的客户业务信息为（业务笔数、置换金金额）：1、贺*武
1 笔 30000 元；2、张*焱 1 笔 50000 元；3、马*1 笔 70000 元；4、张*贵 1 笔
150000 元。除去自身及近亲属办理的业务以及记录在当事人名下但未
实际参与吸收和获利的业务，当事人经手办理的业务置换金及服务费即
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的金额共计 1317180 元，当事人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获
得提成共计 39515.40 元。另当事人自愿退缴部分违法所得 4000 元到随
县公安局账户（此款已上缴国库）。

上述事实，主要有随州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明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机制牵头部门的函》及随县人民政府
文电处理笺各 1份，湖北省随县人民检察院《检察意见书》（鄂随随县检刑
行意〔2025〕35号）1份，从湖北省随县人民检察院提取的当事人涉案相关
证据材料光盘 1张，当事人身份证影印件 1份，随县公安局出具的《户籍证
明》原件及《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复印件各 1份，随州日报（2026年 2月 5
日第 4版）原件 1份等证据佐证。

以上证据分别由出证人签字（盖章）确认。
2026年 2月 2日，本局依法对当事人下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随

县市监罚听告〔2026〕80 号），执法人员根据随县公安局起诉意见书所提
供的当事人的现住详址及户籍所在地均无法找到当事人，直接送达、留置
送达及邮寄送达等方式均无法送达当事人，2026 年 2 月 5 日，本局在《随
州日报》、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http://scjdglj.suizhou.gov.cn）、随县
人民政府网站（www.zgsuixian.gov.vn）依法向当事人公告送达了《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随县市监罚听告〔2026〕80 号），告知了拟对其作出行政
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种类、幅度及其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
期限内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亦未要求举行听证，视为放弃此权利。

本局认为：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四
条“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对非法集资坚持防范为主、打早打小、
综合治理、稳妥处置的原则。”之规定，已构成非法集资之违法行为。

鉴于本局执法人员多次电话联系，当事人拒不配合接受调查。当事
人无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按照《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规
则》第十三条“一般处罚，适用在一般条件下，对违法行为给予中间区位处
罚的情形。包括在依法可以选择的行政处罚种类和法定幅度内，适用适
中的行政处罚种类或者罚款幅度。”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的上述违
法行为予以一般处罚。

为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保护社会公众合法权益，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
十八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
法行为。当事人有违法所得，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违法
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违法
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三十
一条“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处违法所
得 1倍以上 3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结
合本案事实，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作
出如下行政处罚：1. 警告；2. 没收违法所得 35515.40 元；3. 罚款 79030.80
元。罚没款合计 114546.2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
至湖北省非税收入待解缴户，请当事人指定一名汇款人，将该汇款人手机
号码告知本局，本局以短信形式制发 20位数字组成的《电子缴款码》给缴
款人，当事人凭缴款码在工商、农业、建设、湖北、农商、邮政储蓄等银行通
过企业网银、柜台转账、个人网银等办理缴款业务。到期不缴纳罚款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可以每日按
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
内向随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随县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 3月 17日


